关于规范毕业生档案办理工作的通知
各县（区）分校学校相关部门：

毕业生档案是记录学生在校期间各方面情况的重要文件资料。同时档案填写是否规范，体现了我校学籍管理工作的水平。因此各基层电大学籍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毕业生档案办理工作，严肃认真、规范操作。为更好的做好此项工作，现提出如下要求：
1.毕业生档案办理程序
基层电大应在学生毕业审核通过后，组织毕业生按要求认真填写各类表格。学籍管理部门要认真审核毕业生档案各项材料是否齐全（毕业生档案材料项目见附件），内容填写是否规范、完整。合格档案按毕业生电子注册号排序，在省校规定的时间内，由市级电大、直管县电大集中到省校审核盖章。
2.各类表格的填写

毕业生档案必须由毕业生本人认真填写，填写时一律用钢笔或签字笔，字迹要清楚。表内所列栏目，须全部填写，具体填写内容参看档案上印制的填表说明。档案中的填表时间应与毕业时间一致。中央电大毕业生登记表中“教学点鉴定”一栏，应由教学点老师根据学生在校表现情况如实填写；成人教育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查表中“学校毕业鉴定”和毕业生登记表中“市级电大意见”，由市级电大、直管县电大统一认真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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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毕业生档案材料项目

1.开放教育本科毕业生档案应装材料如下：⑴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学生基本情况登记表；⑵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入学通知书；⑶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毕业生登记表；⑷毕业生成绩单；⑸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毕业论文评审表。
2.开放教育专科毕业生档案应装材料如下：⑴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学生基本情况登记表；⑵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入学通知书；⑶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毕业生登记表；⑷毕业生成绩单。

3.成人教育本科毕业生档案应装材料如下：⑴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成人教育入学通知书；⑵河南省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查表；⑶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；⑷毕业生成绩单；⑸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毕业论文评审表。

4.成人教育专科毕业生档案应装材料如下：⑴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成人教育入学通知书；⑵河南省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查表；⑶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；⑷毕业生成绩单。

